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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1〕030001 号 

 

爱司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

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持

续监管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以下简

称《重组审核规则》）等有关规定，我所重组审核机构对爱司凯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司凯或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

如下审核问询问题。 

1.申请文件显示，金云科技主营业务为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和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属于符合国家战略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

略性新兴产业资产，符合创业板定位。但文件中并未详细披露论

证的过程及依据。 

请上市公司结合金云科技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技术先进

性与可替代性水平，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和市场潜力等情况，论证

“属于符合国家战略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资产”的依

据及合理性，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

及推荐暂行规定》的要求，详细分析并补充披露金云科技是否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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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创业板定位。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申请文件显示，本次交易对方 I-SERVICES NETWORK 

SOLUTION LIMITED （以下简称 I-SERVICES）的注册地在香港，

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请上市公司结合 I-SERVICES 企业性质，补充披露本次交易

是否需履行外资准入的审批或备案，如需，请补充披露相关审批

或备案的进展情况。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文件显示，本次交易对方新余德坤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德坤）和共青城摩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摩云）在报告期内仅持有金云科技的股权，

不存在其他投资及实质性业务。 

请上市公司结合交易对方对外投资情况，补充披露新余德坤

和共青城摩云的穿透锁定安排。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文件显示，标的资产及其子公司广东奇智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奇智）的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分别将

于 2021 年 12月 24 日、2024 年 2 月 25日到期。 

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及其子公司广东奇智相关业

务资质的续期计划，续期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不能如期办毕的风

险，如是，进一步披露对标的资产持续经营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申请文件及回复文件显示，（1）新余德坤和摩云投资管理

（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云投资）于 2018 年 9月分别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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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云科技 50%股权，根据董事会席位、对金云科技日常经营管理

决策等情况，认定新余德坤为金云科技控股股东，未将摩云投资

认定为控股股东；（2）2019年 5月 8日，摩云投资将其持有金云

科技 50%的股权转让给 I-SERVICES。  

请上市公司结合标的资产公司章程、董事会运作情况、标的

资产近年来的重大经营和投资事宜决策机制、新余德坤和摩云投

资所委派董事在报告期内对标的资产重大经营和投资事宜的分歧

情况、新余德坤和摩云投资分别实际支配标的资产表决权比例及

对标的资产实际经营管理决策的影响等，补充披露在新余德坤和

摩云投资均持股金云科技 50%的股权情况下，将新余德坤认定为

控股股东是否合理，如否，结合摩云投资后将其持有金云科技 50%

股权转让给 I-SERVICES的情况，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符合《创

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申请文件显示，共青城摩云为标的资产的员工持股平台，

2019年 9月 30日授予新入核心员工共青城摩云 50 万元的认缴出

资额（对应标的资产 1%股份），根据标的资产未来盈利能力、同

行业 PE倍数等因素确定授予日的公允价值为 15亿元，确认了 500

万元股份支付费用。 

请上市公司结合标的资产历次股权转让的作价情况及授予

日公允价值确认依据，补充说明上述股份支付费用确认依据及准

确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申请文件显示，标的资产在 2018年 9月 30日前为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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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云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云服务）的全资子公司。中

兴云服务的关联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

及其子公司中存在服务器托管需求，2017 年至 2020 年 1-6 月向

标的资产采购 IDC及增值服务的金额为 1,268.46万元、1,121.55

万元、1,678.69 万元、1,115.34万元。 

请上市公司结合标的资产向中兴通讯及其子公司出租机柜

所属数据中心及所处区域、机柜功率、数据中心运维模式、物业

租赁费及电费承担责任划分、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销售单价情况

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与中兴通讯及其子公司的销售价格是否公

允。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8.申请文件显示，标的资产所属的 IDC 服务行业经营模式，

根据客户规模和要求不同，主要可以分为批发型业务模式和零售

型业务模式：（1）批发型业务模式下，标的资产与电信运营商或

大型互联网企业协商定制 IDC的技术标准及项目分工，主要面向

电信运营商和大型互联网公司提供定制化的数据中心服务，根据

服务合同向直接客户收取 IDC服务等费用；（2）零售型业务模式

下，标的资产负责投资建设数据中心基础设施并按照客户需求接

入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宽带，由金云科技直接与终端用户签订数据

中心服务合同，主要客户为金融机构及互联网企业等。零售型业

务模式又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与电信运营商签订合作协议（深圳

西丽 IDC），约定双方的建设分工及后续运营；模式二是未与电信

运营商签订合作协议（东莞 1、2 号楼新建项目）；（3）深圳西丽

数据中心为零售型业务模式，是标的资产与电信的合作机房，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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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合作协议应由电信对外销售，为了提高西丽数据中心盈利能力，

标的资产从电信处租回机柜进行对外销售，但电信依据合作协议

对收到的标的资产采购款会再次分成机柜结算收入给标的资产。 

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或披露：（1）补充披露标的资产批发型

和零售型业务模式下的前五大客户，标的资产向其提供的服务内

容、数据中心增值服务的具体内容；（2）补充披露在批发型业务

模式及零售型业务模式一和二下，标的资产、电信运营商、客户

三者的权利义务关系；（3）结合在批发型业务模式下,标的资产与

电信运营商签订销售合同及电信运营商与终端客户签订销售合同，

补充说明双方是否存在价格差异；（4）补充说明标的资产在零售

型业务模式一下与电信运营商签订合作协议的具体内容，双方建

设分工及后续运营的具体约定，及与零售型业务模式二的主要差

异；（5）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与电信合作的深圳西丽数据中心相关

合作协议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机柜对外出租的责任划分、宽带接

入标准及收费、标的资产向电信回租机柜的价格、电信收到标的

资产采购款再次分成机柜结算收入给标的资产的比例等，以及报

告期内深圳西丽数据中心由电信对外销售和标的资产回租对外销

售的具体金额及占比。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申请文件显示，截止目前，标的资产投入运营的数据中心

项目共有 8 个，可供使用机柜 8500 个，约 45MW。标的资产已获

能耗批文，在建及待建项目主要为东莞 1-6 号楼项目、西丽 B8

项目，预计新增机柜规模约 55MW。2020年 7-12月至 2026年，存

量数据中心营业收入预测分别为 11,482.71 万元、24,278.3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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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4,715.79万元、25,108.36万元、23,042.25万元、22,600.62

万元、22,928.59 万元，在建及待建数据中心营业收入预测分别

为 1,748.65万元、16,319.78万元、32,789.19万元、52,003.03

万元、63,770.51 万元、67,579.39 万元、69,378.29 万元。 

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报告期内批发型和零售型数

据中心的爬坡期及历史机柜使用率水平、在建及待建数据中心未

来经营模式及与电信运营商的合作方式、数据中心所处地区市场

竞争情况及机柜资源稀缺性、标的资产对外销售策略及与目标潜

在客户商务洽谈所处阶段、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零售型和批发型

数据中心爬坡期及机柜使用率水平等方面，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在

建及待建数据中心爬坡期及机柜月平均使用功率的预测依据及合

理性；（2）结合报告期内批发型和零售型数据中心的每 KW销售单

价水平、批发型和零售型数据中心定价依据、在建及待建零售型

数据中心所处地区市场供需情况及资源竞争情况、报告期内租金

单价及电价上涨率、同行业可比公司批发型和零售型数据中每 KW

销售单价水平及单价变动情况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预测期内各

个在建及待建数据中心的每 KW销售单价，销售单价及单价每年考

虑 2.5%增长的预测依据及合理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0.申请文件及回复文件显示，（1）报告期内，标的资产的

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9.98%、45.65%、52.38%、52.64%，批发模式

下毛利率分别为 62.99%、54.62%、55.87%、55.26%，零售模式下

毛利率分别为-19.43%、38.33%、46.92%、49.56%；（2）报告期内，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分业务模式比较，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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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零售模式下毛利率分别为 55.18%、56.70%、54.46%、53.65%，

上海数据港股份有限公司批发模式下毛利率分别为 40.88%、

37.24%、37.60%、38.26%，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批发模式

下毛利率分别为 41.75%、45.03%、44.68%、35.25%。 

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或披露：（1）补充说明分业务模式比较

毛利率的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选取依据及合理性；（2）结合报告

期内标的资产批发模式数据中心的 PUE水平、机柜上架率水平、

销售单价及成本构成差异、租电一体化及租电分离模式下销售定

价差异、所处地区电费及物业租赁费水平、主要客户来源、市场

竞争力及同行业可比上市情况等，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标的资产批

发模式下毛利率水平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零售模式下毛利率水平

的合理性；（3）补充披露预测期内标的资产分业务模式及分数据

中心的毛利率水平，以及毛利率的预测依据；（4）结合行业内批

发型数据中心收费模式的主要情况及未来趋势，补充说明预测期

内标的资产与批发型客户合作到期后的收费模式是否会发生变化、

双方是否延续租电分离模式，如否，说明收费模式变化对评估的

影响；（5）结合标的资产所处行业地位、进入壁垒、市场竞争、

与客户自建机房的价格比较等情况，补充披露标的资产主要业务

较高毛利率是否具备可持续性，以及未来发展的成长空间和增长

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及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1.申请文件显示，（1）标的资产与阿里巴巴通过备忘录（MOU）

的方式确定了东莞 3-6号楼的合作，2020 年 12月 31日前将完成

第一批机柜（18MW）的交付。双方已经草拟了详细合作协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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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正在进行协议签署的内部流程，待流程完成后将正式签署；（2）

标的资产东莞 2 号楼项目在 2020 年内将建成，截至重组报告书披

露日金云科技尚与东莞 2 号楼意向客户洽谈中，未签署合同。 

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1）标的资产是否已与阿里巴巴签署

正式协议，如是，请说明协议主要条款，与备忘录的约定是否存

在重大变化；如否，请说明签署流程的具体进展，尚需履行的具

体程序及预计签署协议的时间，协议签署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标的资产是否已在 2020年 12月 31日前交付第一批机柜，如

否，请说明未如期交付原因；（3）东莞 2号楼是否实现销售并与

客户签署正式合同，如是，请说明已实现销售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已销售机柜数、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情况；如否，请说明与意

向客户洽谈的具体进展，商务洽谈是否已终止，东莞 2号楼销售

情况是否较评估预测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请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12.请结合金云科技业务开展所需资源的来源及取得方式、

中兴通讯集团成员对标的资产业务开展所提供的技术服务内容及

对金云科技业务开展的重要性程度、金云科技报告期内业务开展

对中兴通信集团成员的依赖情况、金云科技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

等，补充披露金云科技是否符合《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的资产完整，业务独立，主营业

务稳定等的相关要求。 

请独立财务顾问及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请上市公司全面梳理“重大风险提示”各项内容，突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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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强针对性，强化风险导向，删除冗余表述，按照重要性进

行排序。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

容需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我所并购重组审核

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事项，除按规定豁

免外应在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补充，并以楷体加粗标明；

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在重组报告书中。

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重组报告

书。除本问询函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重组报告书所做的任何

修改，均应报告我所。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

等相关主体对我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重组申请文件的组成部分，

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当保证回复

的真实、准确、完整。 

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本问询函之日起 3个月内披露问询意见

回复并将回复文件通过我所审核系统提交。如在 3 个月内不能披

露的，应当提前 2个工作日向我所提交延期问询回复申请，经我

所同意后在 2个工作日内公告未能及时提交问询回复的原因及对

审核事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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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1 年 1 月 14 日 


